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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农业大学文件

校发〔2014〕138号

关于修订《南京农业大学教职工大病医疗

互助基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单位：

根据《教职工大病医疗互助基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执行情况，

经校教职工大病医疗互助基金管理委员会研究，学校对《教职工

大病医疗互助基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。现

将修订后的《南京农业大学教职工大病医疗互助基金管理办法》

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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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南京农业大学教职工大病医疗互助基金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南京农业大学

2014年 5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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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南京农业大学教职工大病医疗
互助基金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适应我国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要求，充分发挥

医疗互助补充作用，为患大病的教职工解决部分因病所致的实际

困难，特设立南京农业大学教职工大病医疗互助基金（以下简称

互助基金），并制定《南京农业大学教职工大病医疗互助基金管理

办法》（以下简称办法）。

第二条 成立南京农业大学教职工大病医疗互助会（以下简称

互助会）。互助会的宗旨是：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规定，

弘扬团结互助、扶贫帮困、奉献爱心的优良传统，积极筹措互助

基金，实行民主、公正、透明的管理，努力为教职工服务，增进

校园和谐。

第二章 会员及入会程序

第三条 南京农业大学教职工加入本互助会遵循自愿的原则。

凡属我校事业编制、非编人事代理的在职教职工和离退休教职工

均可加入互助会。入会时需要向校互助基金管委会办公室（校工

会）申请办理入会手续（新教职工在入校时办理），才可以成为互

助会会员。在职会员退休时，可申请保留会员资格，继续享受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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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的义务和权益。

第四条 会员因调动、辞职、自动离职等原因离开学校或停止

交纳互助金者，于次月起自动终止会员资格，已交纳的互助金不

予退还。

第五条 本办法实施之初未加入互助会的教职工，以后申请入

会时，必须补交自互助基金设立之日起个人应交纳的互助金总额，

并在办理入会手续且继续交纳互助金满十二个月后方可享受互助

待遇。新进学校事业编制、非编人事代理的在职教职工，入校次

月无特殊情况而未及时办理入会手续者，以后申请入会时，必须

补交自其入校次月起个人应交纳的互助金总额，并在办理入会手

续且继续交纳互助金满十二个月后方可享受互助待遇。中途停止

交纳互助金的教职工重新申请入会，必须补齐停交期间的互助金，

并在办理重新入会手续且继续交纳互助金满十二个月后方可享受

互助待遇。因公派出国等原因而停交互助金的在职教职工，在按

期回校工作且补交互助金的次月起即可享受互助待遇。

第三章 互助基金的来源及交纳

第六条 互助基金的主要来源：

1.会员交纳的互助金。会员每人每月按10元标准交纳互助金，

由学校计财处从当月工资中代扣转入互助基金专用账户。互助基

金不设立个人账户。

2.学校扶持资金。学校采用定额或按当年互助基金总额的一

定比例扶持，由学校计财处一次性划拨到互助基金专用账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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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各种资助和捐赠。

4.互助基金的增值。

第四章 互助基金的管理

第七条 互助基金在学校计财处设立专门账户，实行专款专

用、单独核算、量入为出。成立南京农业大学教职工大病医疗互

助基金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管委会），对互助基金进行管理，每

年向会员通报互助基金收支情况，并接受学校监审部门和会员的

监督。

第八条 管委会由学校工会、人事处、计财处、监察处、审计

处、校医院的负责人和部分部门工会主席、教职工代表组成。其

主要职责是：

1.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，并根据国家医疗制度改革的相关

政策和学校实际情况修订和完善本办法。

2.审核互助基金的收取和审批互助基金的使用。

3.审议决定涉及互助会和互助基金管理的重大事项。

4.裁决有争议的事项。

第九条 互助基金管委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校工会。办

公室主要职责是：

1.负责受理会员的补助申请，核对汇总相关材料，核算补助

金额，提交管委会审批。

每年1月份接受会员上一年度的补助申请，一年结算一次（仅

限上一年度）。因病去世的会员由其家属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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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根据管委会的审批决定，办理互助基金发放工作。

3.负责互助基金的日常收支管理，并向管委会报告每年度互

助基金收支情况。

4.完成管委会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第五章 互助基金申请程序、补助标准和补助范围

第十条 会员本人患病或人身意外伤害经校医院批准转至校

外医疗机构住院治疗（肾病透析治疗不受住院限制），所发生的医

疗费在学校公费医疗费报销时个人应承担的部分财务年度累计超

过3000 元者可以申请；家庭经济困难，夫妇（或单身者）月均收

入不足 3000 元（含 3000 元）者，个人应承担的部分年度累计超

过2000元者可以申请。

第十一条 申请互助基金补助的会员，必须填写《南京农业大

学教职工大病医疗互助基金补助申请表》，持本人有效证件和经校

医院审核的本人当年医疗费个人承担部分的有效凭据、住院治疗

清单等，到管委会办公室办理互助基金补助申请手续，经办公室

审核后，提交管委会审批。

第十二条 补助标准。

互助基金补助额视互助基金总额情况，采用会员当年医疗费

个人承担部分分段计算，补助标准不超过各分段补助比例的办法。

1.10000元以下部分补助比例25%；

2.10001至 20000元部分补助比例30%；

3.20001至 30000元部分补助比例35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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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0001元以上部分补助比例45%。

5.家庭经济困难，夫妇（或单身者）月均收入不足3000 元（含

3000元）者，补助标准各档次提高5%，如同时符合第十三条款，

提高补助比例不累加。

6.肾病透析者，非住院治疗全年一次性给予补助3500 元，病

期不满一年，按每月300元累计补助。

7.个人年度累计补助最高限额 35000 元（符合第十三条者除

外）。

第十三条 连续参加互助会满5年且从未申请补助的会员，首

次补助标准各档次提高5%，且个人当年累计补助最高限额不超过

40000 元，其后按规定标准补助；连续参加互助会满 10年且从未

申请补助的会员，首次补助标准各档次提高10%，且个人当年累计

补助最高限额不超过45000元，其后按规定标准补助。

第十四条 治疗过程中经校医院批准（并在住院治疗清单中注

明）必须使用的属于自费项目的药品（白蛋白、肠内营养液、脂

肪乳、干扰素和进口抗癌药）、器械（外科手术用一次性器械、支

架、导管、人工股骨头、人工关节、晶状体、造血干细胞移植和

肝脏、肾脏器官移植），且自费项目的药品、器械费用年度总额超

过5000元者，可申请一次性补助。补助额原则上按自费数额的30%

计算，补助额不超过10000元。

第十五条 随着医疗改革的不断深入，互助金的补助标准可进

行适当修订，但应由管委会提出意见，并经规定程序确认后实施。



- 8 -

第十六条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享受互助基金补助：

1.因调出、离职或停止交纳互助金而终止会员资格和未加入

互助会等人员；

2.未经校医院批准，擅自在校外就医（急诊除外，急诊医疗

中须及时与校医院联系备案）或自行购买的药品、器械费用；

3.已通过其它途径得到赔偿和解决的医疗费用；

4.国家规定应该由个人支付的费用（如营养保健品费、免疫

制剂费、诊疗费、出诊费、会诊费、中药煎药费、取暖费、空调

费、救护车费、美容费、生活用品费等）；

5.自杀、斗殴、吸毒、酗酒、镶牙、美容性整容等原因发生

的医疗费用。

第十七条 申请人凡有弄虚作假行为，一经查实即停止补助，

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和追回已补助款额，并劝其退出互助会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八条 本办法暂在学校卫岗校区试行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南京农业大学教职工大病医疗互

助基金管理委员会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学校其他相关规定如有

与本办法有不一致的条款，按本办法执行。

南京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4年 5月 6日印发


